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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 

关于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四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下称“本所”）接受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

（下称“公司”）的委托，指派律师出席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下称“本次股

东大会”），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下称“《公司法》”）、《上市

公司股东会规则》（下称“《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现行章程（下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就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

序、召集人资格、出席和列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发表法

律意见。 

一、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 

为召开本次股东大会，公司董事会于 2025 年 4 月 25 日在指定的信息披露媒

体上公告了会议通知。该通知载明了会议的召开方式、召开时间和召开地点，对

会议议题的内容进行了充分披露，说明了股东有权出席并可委托代理人出席和行

使表决权，明确了会议的登记办法、有权出席会议股东的股权登记日、会议联系

人姓名和电话号码，符合《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要求。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本次会议的现场会议

于 2025 年 5 月 20 日（星期二）下午 15:00 在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木林森大道 1

号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大楼一楼会议室如期召开。公司股东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 5月 20日 9：15—9：25，9:30—11:30

及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 年 5

月 20 日上午 9:15 至下午 15:00 的任意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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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会具备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 

三、本次股东大会出席、列席人员的资格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经核查，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4 人，代表股份 556,972,39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7.5276%。 

经验证，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均具备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的合法资格。 

2．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最终确认，在本次股东大会确定

的网络投票时段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 237

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 61,464,80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1414%。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资格已由深圳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进行认

证。 

3．出席、列席会议的其他人员包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本

所律师。 

经验证，上述人员均具备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合法资格。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以记名投票方式对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

进行了书面投票表决，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进行了监票、验票和计票；网络

投票按照会议通知确定的时段，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

全部结束后，公司合并统计了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主持人在会议现



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3 

 

场宣布了表决结果，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没有对表决结果提出异议，

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各项议案表决情况如下： 

(一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4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616,506,245 股同意，1,789,878 股反对，141,078 股弃权，同意股

数占出席本次会议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东股份总数的 99.687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59,533,852 股同意，1,789,878 股反对，141,078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会议持有有效表决权的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

96.8584%。 

(二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4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616,505,945 股同意，1,788,978 股反对，142,278 股弃权，同意股

数占出席本次会议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东股份总数的 99.687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59,533,552 股同意，1,788,978 股反对，142,278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会议持有有效表决权的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

96.8579%。 

(三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4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616,511,207 股同意，1,776,578 股反对，149,416 股弃权，同意股

数占出席本次会议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东股份总数的 99.688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59,538,814 股同意，1,776,578 股反对，149,416

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会议持有有效表决权的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

96.8665%。 

(四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4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616,500,745 股同意，1,789,878 股反对，146,578 股弃权，同意股

数占出席本次会议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东股份总数的 99.6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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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59,528,352 股同意，1,789,878 股反对，146,578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会议持有有效表决权的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

96.8495%。 

(五 )审议通过了《关于拟续聘 2025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616,253,046 股同意，2,045,477 股反对，138,678 股弃权，同意股

数占出席本次会议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东股份总数的 99.646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59,280,653 股同意，2,045,477 股反对，138,678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会议持有有效表决权的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

96.4465％。 

(六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4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

议案》 

表决结果：616,521,745 股同意，1,776,778 股反对，138,678 股弃权，同意股

数占出席本次会议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东股份总数的 99.690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59,549,352 股同意，1,776,778 股反对，138,678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会议持有有效表决权的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

96.8837%。 

(七 )《关于公司 2024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616,608,745 股同意，1,790,978 股反对，37,478 股弃权，同意股

数占出席本次会议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东股份总数的 99.704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59,636,352 股同意，1,790,978 股反对，37,478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会议持有有效表决权的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

97.0252％。 

(八 )《关于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616,557,045 股同意，1,794,978 股反对，85,178 股弃权，同意股

数占出席本次会议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东股份总数的 99.6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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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59,584,652 股同意，1,794,978 股反对，85,178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会议持有有效表决权的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

96.9411%。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

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本所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结论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

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均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两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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